
2017 年普高本科招生答考生问 

 

问：你校 2017 年招生概况如何？ 

答：我校 2017 年分文史、理工、艺术三类，按照提前本科和普

通本科两个批次，在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 31 个普

通本科专业的学生 2450 名。  

问：你校录取新生的依据和原则是什么?  

答：凡报考我校的考生，高考成绩达到了其户籍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招委会确定的本科录取分数线，即依考生志愿顺序

和高考成绩，按照德智体美全面考核，并注重相关科目(英语、

语文、数学等)成绩的原则予以择优录取。鉴于近年来报考我校

的学生多、生源好，欲报考我校的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最好填报

各批次志愿的第一志愿。 

问：你校各专业录取批次如何设置?  

答：我校监狱学专业为本科提前批 A段录取。法学（藏汉双语方

向）专业为“藏区专项本科计划”,批次为提前批 F 段即革命老

区专项计划段。其他本科专业安排在普通本科批次。具体录取批

次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 

我校为政法类院校，侦查学、治安学、边防管理、刑事科学技术、

安全防范工程、网络安全与执法均在普高本科二批招生。 

问：你校录取新生时专业志愿安排的原则是什么？专业之间是否

存在分数级差？ 

答: 学校依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德、智、体全面衡

量，按照考生专业志愿和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对于



符合学校投档要求的考生，专业按照投档成绩以“分数优先”的

原则安排，同等条件下，专业相关科目成绩高者优先录取。在同

批控制分数线以上第一志愿生源不足的情况下，从高分到低分录

取第二或并列志愿考生，不设学校级差分。  

问：你校录取时对加分或降分投档的考生和有特长考生政策如

何？  

答：我校对加分或降分投档的考生，按照教育部和当地招生主管

部门有关规定进行录取，对在文学、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具

有特长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并查验有关证书。  

问：你校录取艺术类专业学生的原则是什么?  

答：我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绘画专业录取执行国家和相

关省级招办关于艺术招生的政策，参照考生所在省级招办规定的

艺术类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依据我校划定的专业课合格分数

线，在文化课上线的基础上，按照专业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问：你校录取高水平运动员的原则是什么?  

答：2017 年我校面向全国招收足球（男子）、足球（女子）项目

的高水平运动员 22 名。我校录取高水平运动员时，严格执行国

家和各省招办的相关政策，在文化课和专项水平考试的成绩均达

到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标准的基础上，依据考生参加我校专项水平

考试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问：你校招收预科学生具体情况如何?  

答：2017 年我校面向甘肃省招收少数民族（本科）预科学生 100

名，文理兼收。录取时，我校将根据教育部及甘肃省教育厅少数

民族预科招生的政策和规定，依照考生志愿及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录取。预科生入学 1年后，经学校考核，成绩合格者根据有关

规定转入下一级相应本科专业学习。  

问：你校各专业对考生身体条件有何要求？  

答：我校对考生的身体健康考核，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文件有关规

定执行，监狱学专业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法部法

规教育司《关于印发<中国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华东政法学院 西北政法学院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提前

录取专业招生办法>》（教学司[2003]16 号）执行。报考前对照

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自测，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方可报考。录取时

由厅、校双方共同组织政审、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同时外语

类专业不录取口吃学生，美术类专业不录取色盲、色弱考生。  

问：你校对招收男、女生比例有何规定?  

答：为适应学生毕业后工作的特殊需要，我校监狱学专业招收女

生比例一般不超过计划数的 15%，其它各专业招收女生比例一般

不受限制。  

问：你校对外语语种有何要求？  

答：报考我校各专业的考生原则上限英语语种，有个别其他语种

考生报考并被录取的，入学后外语教学语种为英语。  

问：你校教学管理制度方面有哪些改革措施？  

答：我校实行完全学分制，具体措施如下： 

1.弹性学制。我校本科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 3—6 年的弹性学

制，学生取得学籍后，在规定的 3—6 年学习年限内修业，学生

修完全部规定学分后可提前至第 3年毕业，也可根据其学习情况



和经济条件暂时停学，保留学籍，延长至第 6年毕业。 

2.选课制。学生修业期间，在导师指导下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学习

进程，确定每学期的修读课程，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上课的时

间、地点、授课教师等。在完成本专业所必需的课程的基础上，

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跨院系、跨专业、跨年级修读自己感兴趣的

面授课程和网络课程。 

3.导师制。学校为每个学生指派导师，导师由具有教学经验的中

高级职称教师担任。导师根据被指导学生的具体情况，以主修专

业为主，指导学生确定修业计划、修读课程等，对学生学习全面

负责。  

4.辅修制。每名在籍学生招生录取时确定的专业为主修专业，本

科学生在修读主修专业的同时可按学校规定辅修其他专业或专

业方向课程，达到相关条件的，可颁发辅修专业毕业证明书。主、

辅修本科专业达到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可申请授予双学士学

位。 

问：就读你校后，如要继续深造，学校可提供哪些便利？  

答：学生在学期间可选择一定的专业方向纵深研究，可辅修第二

专业，完成学业的学生可考取我校及国内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

生。另外，我校与英国英格兰科技大学、伍斯特大学、胡弗汉顿

大学等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凡考入我校的学生、在校生、

毕业生均有申请留学的资格，学校为学生出国留学提供便利。  

问：你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何?  

答：我校学校毕业按教育部有关规定，面向全国双向选择、自主

择业，学校为毕业生就业提供各项服务，提供就业信息，帮助毕



业生就业。近几年毕业生主要面向全国以政法系统为主的中央和

地方国家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法律服务机构就业，近三年

我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在86%以上。学校目前与武警北京市总队、

云南省边防总队等单位签订协议，成为上述部队接收地方大学生

基地院校。 

问：你校今年的学费标准及住宿情况怎样?  

答：我校各专业新生的学费和住宿费等收费标准严格执行甘肃省

财政厅、物价局、教育厅联合核准、规定的收费标准与办法。六

人一室，实行公寓化管理。 

问：你校的奖、贷学金制度及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扶助措施

如何?  

答：我校为鼓励学生奋发向上，进行创造性学习，并对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资助，建立了各项奖学金制度、国

家助学贷款和对特困大学生的扶助措施：  

1.奖学金。除国家分配我校的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外，

学校还设有综合奖学金，共有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和单项奖

学金五个等级，各奖项的总授奖面为学生总数的 36%。  

2.助学贷款。学生按照学费及住宿费标准可在生源地申请生源地

助学贷款。 

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我校对经审查确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实行资助。 

此外，学校除发放国家助学金外，还通过在校内、社会上安排勤

工助学实践岗位、接受企业捐款、建立特困生基金等，多渠道、

多方式积极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帮助。 


